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111學年度兒童美術創作展校內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8月30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77245號函辦理。
2、 宗旨：發揮美勞教育功能、目標與價值；展現兒童藝術潛能，開創美勞教育新風貌。

3、 目標：
1、 激發兒童藝術潛能，提昇藝術水準。

2、 推展美勞創作教學，促進創作風氣。

3、 加深加廣學生學習，擴展學習效果。

4、 辦理單位：
1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2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南門國民小學

3、 協辦單位：臺北市銘傳國民小學

5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。
6、 參加辦法：
1. 參賽學生每生須交3件作品，每班最多10位學生參加複審。若超過10位，由各班視覺藝術教師進行挑選。參加「複審」的作品請填妥標籤，送至教務處教學組。

2. 由本校成立之評審小組進行評審，依比例給予「銅牌」、「銀牌」、或「金牌」獎項之鼓勵。獲金牌作品將代表本校參加「春秋季兒童創作展」。
3. 春秋季決選由承辦單位南門國小辦理。
7、 送件須知：
1、 參加複審學生均需一次送交3件作品。(每班最多十名)
2、 學生個人創作，主題及材料不拘（含水彩、版畫、水墨畫、設計、電腦繪圖……等）以平面創作為主。

3、 作品規格為八開或四開，八開作品請貼於四開有顏色的底紙上(水墨作品務須襯底)。規格以八開或四開為原則（水墨作品需襯底，八開作品及小於四開的作品請貼於四開底紙上）。
4、 每件作品均需在背面右下角貼上標籤（附件1）. 

5、 所需附件可在學校網站最新消息處下載，報名表填寫不完整者，不予評審。
8、 參加複審作品繳交期限：
111年11月7日(一)至11月18日(五)止，以班級為單位將3~10位複審作品(每生3件，背面貼附件一標籤) 送至教務處教學組。
9、 本計畫經呈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【附件1】作品標籤
· 每件作品填寫一張作品標籤，標籤請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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